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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汕头市威信达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企业”）位于汕头市龙湖区南方商贸广场 C区 134 号房，，该企业经营范围为销售：汽车用品、汽车零

配件、润滑油、润滑脂、电话通信设备、日用百货、针纺织品、化工原料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工艺美术品（象牙和犀

角及其制品除外）；汽车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汽车信息质询；劳务服务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

口除外）。因企业发展需要，现申请经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 年版）》（安全监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等 10 部门公告 2015 年第 5 号）

中序号 2828 项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、油漆、辅助材料、涂料等制品[闭杯闪点≤60℃]（丙烯酸酯类树脂涂料、环氧树脂涂料、聚氨酯树脂涂料、聚

酯树脂涂料、醇酸树脂、环氧树脂、环氧漆固化剂、磷化液、涂料用稀释剂、脱漆剂、洗油、香蕉水）。受该企业的委托，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

公司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

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要求和文件的要求，于 2022 年 8 至 10 月对该企业的安全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汕头市威信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安全现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等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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